新北市115年度「食農綠金進行式」實施計畫
壹、緣起
    近年來食農教育的推動，將「吃當季、食當地」的低碳健康飲食生活思維，藉由學校親師生食農體驗與實作，逐漸將低碳環保的概念落實於生活中。隨著社會對環境及食安等議題的重視，以及部分「青農」返鄉創業的感人故事，喚醒國人農業也是一項「綠金」產業。自106年度開始，本局已辦理363梯次「食農綠金進行式」食農教育推廣活動，引領逾12,700位國中小學子至友善環境的優質農漁業經營者經營場域進行體驗活動，十二年國教強調「在地就學」及「生涯規劃」理念，本計畫將食農教育與國中學生生涯覺知、探索、規劃等歷程進行結合，讓新北市成為食農「綠金」人才的重要培育場域，擴大食農教育推展之根基。
貳、依據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食農教育中程計畫(114-117年)。
參、目的
    以本市境內友善環境的優質農漁業經營者經營之場域，辦理學校親師生農（漁）事體驗活動，激發學生進行兼顧環境保育之生涯探索歷程。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伍、實施對象
    本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國民小學限高年級）皆可提出申請，預計辦理50梯次，每校最多申請2梯次，每梯次至多以師生35人參加為原則。
6、 實施方式
1、 實施場域：各校申請本案補助經費，活動場域以新北市境內友善環境或具原
住民特色的優質農漁業經營者經營之場域納入參訪及體驗活動實施之對象，惟至其它縣市場域之參訪及體驗活動不予補助，本市友善環境或具原住民特色的優質農漁牧業經營場所相關資訊，可參閱隨文之附件。
  二、各校得以「班級」或「社團」等單位提出申請，請儘量與學生生涯覺知、探
      索、規劃等歷程活動進行結合，且須辦理成員對食農產業行前引導課程及回
      饋反思活動至少各1次。
  三、實施期程：獲補助之學校應於115年10月23日(星期五)前執行完畢，並於115
      年10月30日(星期五)前上傳成果報告書1份(如附件)，成果報告書含教師教
      學心得、學生心得、活動影片、學生學習成果(學生學習成果得以學習單、
      繪畫、作文、小遊記等多元方式呈現)及未經縮圖之活動照片至少10張至新
      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上傳網址於補助經費核定公文中明列。
  四、各校申請每梯次經費至多補助新臺幣2萬5,000元整，補助內容含鐘點費、車
      資、誤餐費及材料費用等，超過部分由各校自籌。
  五、本案經費編列應注意事項：
    (一)本案補助款項為經常門預算，限辦理親師生農（漁）事體驗活動之相關費用，不得購需列入財產登記之資本門設備；辦理校內食農課程及活動，請申請食農樂活巧營造實施計畫。
    (二)鐘點費支給標準：
1.授課對象為教師、家長、生態志工時，外聘講師鐘點費以每節2,000元為限，內聘講師鐘點費以每節1,000元為限。內聘講師指本局所屬學校教師，非單指本校教師。鐘點費之內外聘須於經費概算表中敘明。
2.授課對象為學生，且於上課時間授課時，國中每節課455元，國小每節課405元；若於課後時間授課時，國中每節課450元，國小每節課400元。
    (三)雜支：「不含雜支」之總經費5%為上限支用。
    (四)加班費：以總經費10%為上限，以每小時200元計。
    (五)其他注意事項：
1. 用於獎勵之相關費用，不得超過總金額之15%。
2. 其他包括教學材料費等可依實際需要增列。
3. 經費概算表內項目請務必能與計畫內容互相勾稽，並請儘量明列單位、數量、單價，避免使用「一式」。
4. 補助額度每案最高以新臺幣2萬5,000元為原則，依所撰寫之實施計畫，經審核後之金額請款。
5. 為顧及經費核定之時效，若學校所編列之經費項目不符規定，局端將直接修正，各校不得有異議。
6. 本計畫所補助的範圍以校外從事食農教育參訪見習為原則，若涉及校內食農教育課程、戶外教育、海洋教育或其他教育議題，請申請相關教育計畫。
  六、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期程：自即日起至115年3月6日(星期五)止，有意申請之學校請填妥申請計畫及經費概算表，於核章完妥後逕寄一式1份至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239002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108號)學務處鄧美宜組長收，逾期不予受理（以郵戳為憑），送件資料請自行備份，恕不退件，受理後亦不得更換。
（二）審查方式：以書面審查為主，由承辦學校聘請3位相關學者專家擔任評選委員進行評選。
  七、公告審查結果：預定於115年4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公告於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之食農教育網頁，並以公文函知所有申請學校。
  八、優良成果評選：學校應於115年10月30日(星期五)前上傳成果，未上傳成果學校，次年申請計畫則不予補助，以書面審查為主，由本局成立評選小組，聘請3位相關學者專家擔任評選委員，依繳交成果報告書進行書面審查。預定於115年11月27日(星期五)前公告成果優異學校於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之食農教育網頁，並將相關成果影片分享於該網頁。
九、學校申請計畫及成果如有抄襲、模仿他人資料或一定比例延用過去資料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次年申請計畫將不予補助。
  十、本案聯絡人及聯絡方式：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學務處鄧美宜組長，電話：(02)26701461分機104。
柒、經費
    由本局環境教育推廣經費項下支應。
捌、公差假
    本局同意獲補助學校人員於執行計畫校外體驗參訪活動時得核予公假登記，若於假日辦理，得於活動結束後2年內核實補休。
玖、獎勵
1、 承辦學校校長：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2項第3款第2目，辦理重要計畫，成績優良，記嘉獎2次，由學校提報本局辦理。
2、 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第10目辦理敘獎，並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 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4項第2款執行專案計畫績效優良，主要策劃執行人員1人記嘉獎2次，餘協辦(含督辦) 人員5人依功績程度嘉獎1次。
3、 參加學校：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13項第4款參加各項競賽(市賽)，各獲獎級別敘獎方式如下表：
	獎項
	名額(國小組)
	名額(國中組)
	成員獎勵
(有功人員1~3人)

	特優
	2名
	2名
	嘉獎2次

	優等
	3名
	3名
	嘉獎1次


壹拾、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115年度「食農綠金進行式」申請計畫書
	編號
	(由承辦學校填寫)
	補助學校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分機必填]

	E-MAIL
	
	行動電話
	

	實施對象
	[如：國小六年級學生]
	參與人數
	

	聯絡地址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預期成效
	

	參訪之農(漁)
場域
	

	活動期程
	
	經費預估
	

	教學活動進行規劃(包含融入SDGs指標、引導課程及回饋反思活動)
	

	學生活動
學習單
(請提供至少一張學習單)
	

	備註
	

	附註
	請以條列方式敘寫。


註：本表請視實際內容彈性調整，不足處可自行延伸。
新北市115年度「食農綠金進行式」申請計畫經費概算表
	計畫名稱
	

	學校名稱(全銜)
	

	聯絡人
	
	地址
	

	
	
	聯絡電話
	

	活動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請補助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一、鐘點費(內外聘請敘明)
	
	
	
	
	

	二、車資
	
	
	
	
	

	三、誤餐費
	
	
	
	
	

	四、材料費
	
	
	
	
	

	五、雜支
	
	
	
	
	

	
	
	
	
	
	

	總計新臺幣○萬○仟○佰○拾○元整


  註：本表請視實際內容彈性調整，申請金額以2萬5,000元為限。
承辦人：             處室主管：             會計：             校長：
新北市115年度「食農綠金進行式」成果報告書
	補助學校
	

	計畫名稱
	

	承辦人姓名
	

	聯絡電話
	【必填分機號碼】

	參訪之
農(漁)場域
	

	活動期程
	

	參與對象
	
	參加人數
	

	活動進行流程(含如何融入SDGs指標、引導課程及回饋反思活動)
	

	教師心得分享(200-300字)
	

	學生心得分享一
(50字以上)
請註明年級及姓名
	

	學生心得分享二
(50字以上)
請註明年級及姓名
	

	學生心得分享三
(50字以上)
請註明年級及姓名
	

	活動影片網址：
(活動影片為學校將參訪包含引導課程及回饋反思活動等自行編輯影片，請學校自行上傳至網路平台，提供分享網址，供評審評分。如無影片，請填無)


	活動相片(活動相片至少10張，請將檔案原始檔以相片說明為檔名，上傳至雲端硬碟網址各校資料夾中： 

	
	

	相片說明：
	相片說明：

	
	

	相片說明：
	相片說明：

	
	

	相片說明：
	相片說明：

	
	

	相片說明：
	相片說明：

	
	

	相片說明：
	相片說明：

	學生學習成果紀錄(請提供學生學習單、繪畫、作文、小遊記等3-5份，請掃描直接貼在檔案中，並將檔案原始檔以相片說明為檔名，上傳至雲端硬碟網址各校資料夾中：)
學習成果一：


	學習成果二：


	學習成果三：


	學習成果四：


	學習成果五：


	其他相關成果或說明：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第3頁，共16頁   


